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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學生改過遷善實施辦法 

第 一 條 為發揮教育輔導功能，激勵學生改過向善，訂定「學生改過遷善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受小過兩次（含）以下處分之在學學生，均可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提出申請；但因違反考試規則處分不適用本辦法。 

第 三 條 實施標準： 

一、懲處紀錄公告或學生接獲懲處結果通知後，即可提出申請，並於申請

日起二個月內執行完畢；如有特殊情況由執行單位會同學生事務處另

訂執行期限。 

二、應屆畢業學生若無法於操行成績結算前一週完成時數者，不受理其改

過遷善申請。 

三、服務或法紀（規）教育時數 

（一）申誡一次，教育 2 小時；申誡兩次，教育 4 小時。 

（二）小過一次，教育 5 小時；小過兩次，教育 10 小時。 

（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規定教育時數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辦 

      理。 

第 四 條 實施作法： 

一、依學生受處分事由性質，區分執行單位及作法。 

（一）違反選課辦法者，由教務處負責執行。 

（二）破壞公物者，由總務處或公物所屬單位負責執行。 

（三）違反學術倫理及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者，由研究發展處負責執行。 

（四）違反資訊安全相關規定者，由圖書資訊處負責執行。 

（五）違反性別平等相關規定者，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執行。 

（六）非屬上述事由者，由學生事務處或建議處分人所屬單位負責執行。 

二、執行單位可視學生違反校規事由、性質或動機，自行衡酌處以愛校服

務、法紀教育或兩者兼具執行作法。 

三、執行單位亦可依實際現況將愛校服務或法紀教育替代為參加校外志工

或公益服務，惟參加學生需檢附該活動主辦單位認證文件，始可折抵

時數。 

四、相關教育執行辦法，由執行單位自行訂定。 

第 五 條 學生完成改過遷善後，在學期間若再次違反相同事由校規，則不得再申請。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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